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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数字农业学会团体标准

《枣醋生产技术规程》编制说明

一、任务来源、起草单位、主要起草人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2025 年 11 月，由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提出，山西省

运城市数字农业学会归口，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申请制

定《枣醋生产技术规程》团体标准。2025 年 11 月 24 日，运

城市数字农业学会批准立项。

（二）起草单位

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、XXX、XXX、XXX、

（三）主要起草人

梁志宏、XXX、XXX、XXX、

二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本标准的制定，是解决行业乱象、适配产业发展的关键

举措，具备充分的必要性与意义。

（一）填补行业标准空白，破解无据可依困境。市场上

枣醋存在质量参差不齐、风味不稳定等问题，直接威胁消费

者健康。支撑产业升级发展，提升行业竞争力。红枣作为我

国特有优势品种，标准化生产能推动产业从分散加工向规模

化、高品质转型，助力产品拓展市场。

（二）团队枣醋安全化技术基础扎实成熟。科研院所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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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已积累丰富的枣醋生产技术经验，明确了关键环节的核

心参数，为标准提供了科学支撑。且衔接现有通用规范，严

格遵循 GB/T 1.1-2020 的要求，衔接食品安全、原料质量、

卫生控制等多项国家标准，降低实施阻力。

（三）可以为行业以下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：

生产流程不规范问题：明确原料选用、预处理、发酵、

包装、运输、贮存等全流程操作要求，统一工艺参数，避免

因操作差异导致的产品品质波动。

产品安全风险问题：设定氰化物、铅等关键污染物限量

指标，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，从源头防范安全隐患。

质量评价无统一标准问题：确立感官、理化等明确的质

量指标体系，为产品检验、市场监管提供统一依据，减少质

量纠纷。

流通环节损耗问题。规范包装、运输、贮存的技术要求，

降低产品渗漏、变质、破损风险，保障产品从生产端到消费

端的品质稳定。

三、主要工作过程

起草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：

（一）成立起草组

成立起草组是标准制定工作的首要环节，是保障标准科

学性、实用性、权威性及落地性的核心组织支撑。项目组需

秉持“专业互补、权责清晰、高效协同”的原则组建，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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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标准制定的全流程工作，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、目标

如期达成。

组建原则：成员需涵盖枣醋生产全产业链关键领域，具

备扎实的专业知识、丰富的实践经验及行业影响力，确保标

准内容符合技术发展规律与生产实际需求；兼顾生产企业、

科研机构、检测机构、行业协会、种植主体及监管部门等多

方主体，充分反映不同群体诉求，保障标准的广泛适用性与

认可度；明确各成员职责与分工，建立简洁高效的沟通协调

机制，避免权责交叉或推诿，提升整体工作推进效率。成员

需具备高度的责任心与敬业精神，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按时

保质完成分配任务，对标准制定的科学性、严谨性负责。

第一起草人梁志宏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带领团队成员从

事果品加工与品质检测相关研究工作，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十

余项多项有关枣醋生产与品质化提升的科研项目，具有丰富

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，了解标准制定的相关要求，逻辑严

密，思路清晰，能够保证本标准的质量与水平。项目组共包

括 1名研究员，2名副研究员，硕士研究生学历人员有 3人，

团队成员均具备良好的科研能力及较好的文字功底，是本标

准顺利制定的强有力保障。

（二）收集资料及调研

本标准制定过程中，起草组查阅了 GB/T 1.1《标准化工

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、GB 8954《食醋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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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规范》、GB/T 20886.1《酵母产品质量要求 第 1 部分：食

品加工用酵母》等国家标准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[2023]

第 70 号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；JJF 1070《定量

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（含第 1 号修改单）》等地方及

行业标准。

为圆满完成本标准的起草，《枣醋生产技术规程》起草

组在整理原有工作经验和试验数据的基础上，2023 年又先后

赴山西运城、临县等枣醋生产地进行枣醋生产调研，并与多

个有枣醋生产销售业务的企业或合作社沟通交流，保证制定

的标准可达到技术领先、科学合理、操作性强等相关要求。

（三）标准起草后经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

《枣醋生产技术规程》大纲形成于 2024 年 1 月，2025

年 6 月形成《枣醋生产技术规程》草案，即征求意见稿。

（四）征求意见

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通过电话咨询专家及企业、电子文

本网络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收集意见，进行了进一步修改。

四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

标准的关系

（一）标准编制的原则

1、合规性原则

标准条款需严格遵循国家现行法律法规（如《食品安全

法》《标准化法》）、GB 8954《食醋生产卫生规范》等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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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上位法、国标 / 行标冲突；同时衔接山西、陕西等主产区

地方食品监管要求，确保标准合法合规、具备监管落地性。

2、科学性原则

以枣醋生产全链条技术研究数据、行业试验验证结果为

核心依据，如原料枣果的成熟度阈值、发酵温度 / 时长的最

优参数、污染物限值的检测数据等，避免主观经验性条款；

工艺要求需符合食醋发酵原理，质量指标设定需匹配检测方

法的科学性（如参照 GB 2719、GB 18187），确保标准技术内

容可验证、可复现。

3、实用性原则

立足枣醋产业生产实际，兼顾龙头企业规模化生产与中

小作坊规范化升级的需求，条款设定需 “可落地、可操作”：

工艺参数避免过度理论化（如发酵温度设定为 “18～

25℃” 而非单一数值），适配不同产区气候、设备条件；

质量检测要求匹配中小微企业的检测能力，避免盲目引

入高成本检测手段；

术语定义、操作规范需简洁易懂，符合行业生产人员的

认知习惯。

4、统一性原则

术语统一：需参照国标 / 行标定义或行业通用表述，避

免歧义；

格式统一：严格遵循 GB/T 1.1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



6

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，规范标准的章条结构、表述方式、

符号单位等；

指标统一：同一类指标（如酸度、总糖）的检测方法、

判定标准需全程统一，避免不同章节出现矛盾。

5、安全性原则

将食品安全作为核心底线，重点明确：

生产过程中的微生物控制要求（如发酵车间菌落总数限

值、设备清洗消毒规范）；

成品枣醋的总砷、铅等有害物质限值，且指标需严于或

等同于国标要求；

生产环境、人员健康、包装材料等通用安全规范。

6、地域性适配原则

结合山西、陕西等枣醋主产区的产业特点：

原料端适配当地主导枣品种，如山西临县与陕西佳县黄

河母枣、山西稷山板枣的特性，设定差异化的原料处理要求；

工艺端考虑北方气候特征（如冬季发酵保温、夏季防

腐），补充针对性操作规范；

7、协调性原则

与枣产业上下游标准衔接：如原料枣果质量要求对接

GB/T 5835《干制红枣》，包装标识要求对接 GB 2719《食醋》、

营养成分标注对应 GB 28050《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；

兼顾行业协会、生产企业、监管部门等多方诉求，平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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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主体的利益，确保标准具备广泛认可度。

（二）标准编制的依据

本标准制定的依据有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：确立枣醋生产的食品

安全底线，明确企业主体责任与监管要求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：规范标准的制定、发布

与实施流程，确保枣醋标准符合国家标准化体系要求；

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【2005】第 75 号《定

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：规定枣醋定量包装的净含

量偏差、计量检验规则；

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【2009】第 123 号《食

品标识管理规定》：明确枣醋包装标签的标注内容、格式及

合规要求；

GB/T 1.1～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

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：规范标准的前言、范围、规范性引

用文件、术语定义等章节编排，统一技术条款表述方式、符

号单位使用及附录、表格格式，保证标准文本的规范性和可

读性。

GB/T 5835《干制红枣》：规定红枣原料的质量分级、理

化指标及检验方法。

GB 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：规范生产用水的水质

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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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 31639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酵母》：确定

发酵用酵母的质量与安全要求。

GB 895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生产卫生规范》：明

确枣醋成品的卫生要求。

（三）与现行法律、法规以及相关标准的关系

1、与现行法律的依存关系

本标准以国家食品安全、标准化领域的核心法律为根本

依据，全程遵循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，无任何冲突或抵触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标准中关于红枣原料验收、生产卫生控制、食品添加剂

使用、成品安全指标限值（如重金属）等内容，均严格符合

该法对食品生产的安全底线要求，明确了企业的食品安全主

体责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

标准的编制流程、结构格式、发布实施要求均遵循该法

对团体标准的制定规范，同时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和执行

效力，确保合规性。

专项规章的细化落实

对《食品标识管理规定》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

办法》等规章，标准在枣醋的标签标注、净含量计量、包装

储运标识等环节进行了具体落地，如要求标签符合 GB 2719、

GB 28050 的同时，严格执行定量包装的计量偏差规定，并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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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。

2、与现行国家标准的衔接关系

标准全面引用并衔接了食品生产、醋类加工、红枣原料

等领域的国家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：

强制性国标的底线遵循：GB 2760（食品添加剂）、GB 2762

（污染物限量）、GB 8954 （食醋生产卫生规范）；

推荐性国标的技术适配： GB/T 5835（干制红枣）、GB/T

317 白砂糖；

相应技术指标与以上标准一致。

3、与地方实践的适配关系

标准在遵循国家统一标准的前提下，结合山西临县红枣

产区的资源特点，对现有标准进行了合理的本地化适配：

针对临县红枣的品种黄河母枣特性，在 GB/T 5835 的基

础上，补充了原料的产地筛选、成熟度要求等地方化指标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

的论述

（一）主要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、验证方法

1、原料相关指标

红枣可溶性固形物确定依据主要是山西临县主栽红枣

品种（木枣、骏枣）的固有特性，一般要求≥20°Brix。该

指标直接影响发酵底物浓度，若过低会导致酒化、醋化效率

下降，无法满足工业化发酵的底物需求。验证方法采用手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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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度计法，将红枣汁滴于糖度计棱镜上，在 20℃标准温度下

读取可溶性固形物数值，平行测定 3 次取平均值，确保数

据准确性。

红枣总糖含量确定依据为酒精发酵的底物需求，总糖是

酵母菌代谢产生酒精的核心原料，结合枣醋酒精发酵阶段约

51% 的理论转化率，需保证总糖含量≥18%（以葡萄糖计），

才能为后续醋酸发酵提供充足的酒精底物，同时参考果蔬发

酵行业通用的底物浓度要求。验证方法采用斐林试剂滴定

法，将红枣样品经酸解、中和后，用斐林试剂滴定还原糖，

再换算为总糖含量。

红枣卫生指标确定依据参考《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和《GB 27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醋》，规定菌落总数≤1000CFU/g、霉菌≤50CFU/g，避免原料

带菌过多导致发酵过程中杂菌污染，影响枣醋品质和发酵稳

定性。验证方法采用平板计数法，菌落总数通过营养琼脂培

养基培养计数，霉菌采用孟加拉红培养基培养，在适宜温度

下培养后统计菌落数，判断是否符合卫生标准。

2、发酵过程相关指标

（1）酒精发酵阶段指标

发酵温度：确定依据为酵母菌的最适生长代谢温度，结

合壶瓶枣、新疆大枣等品种的发酵试验数据，酒精发酵温度

控制在 18～28℃，该温度区间能保证酵母菌活性，避免温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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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高导致菌种失活、过低减缓发酵速率。验证方法采用温度

传感器实时监测发酵罐内温度，每 2 小时记录一次，确保

温度波动范围≤±1℃。

糖度：依据红枣食醋制备的专利技术及发酵试验结果，

酒精发酵阶段糖度需控制在 17-19%，此浓度既能满足酵母菌

代谢需求，又可避免高糖浓度对酵母菌产生抑制。验证方法

同原料可溶性固形物检测，采用手持糖度计法实时监测发酵

液糖度变化。

接种量与菌种比例：确定依据为发酵效率与风味形成需

求，酵母菌与乳酸菌接种量比例为 1∶3～1:4，总接种量

3-5%，该比例能平衡酒精生成与风味物质积累，避免单一菌

种发酵导致产品风味单调。验证方法采用平板计数法测定接

种后发酵液中的活菌数，确认接种量符合工艺要求。

（2）醋酸发酵阶段指标

发酵温度：确定依据为醋酸菌的最适代谢温度，结合壶

瓶枣醋发酵试验，醋酸发酵温度控制在 28～36.5℃，其中巴

氏醋酸菌的最适温度为 36.5℃，该温度能最大化提升醋酸转

化效率。验证方法同酒精发酵温度监测，采用温度传感器实

时追踪。

初始酒精度：依据醋酸菌的酒精耐受度和转化效率，确

定初始酒精度为 6-9%，酒精度过高会抑制醋酸菌活性，过

低则导致总酸产量不足。验证方法采用酒精计法或气相色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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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气相色谱法参照《GB/T 15038-2006》执行，确保酒精度

检测精度。

醋酸菌接种量：结合响应面试验优化结果，巴氏醋酸菌

接种量为 3.5%，该接种量能缩短发酵周期，同时保证醋酸发

酵的彻底性。验证方法采用平板计数法测定醋酸菌活菌数，

确认接种量达标。

3、成品相关指标

总酸含量确定依据为《GB 18187 酿造食醋》国家标准，

枣醋总酸含量需≥3.5g/100mL（以乙酸计），同时结合红枣醋

发酵试验数据，优质枣醋总酸可达 4.9g/dL 或 37.2g/L，总

酸含量直接反映枣醋的品质和保质期。验证方法采用酸碱滴

定法，以酚酞为指示剂，用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枣醋样品，

根据消耗的碱液体积计算总酸含量（以乙酸计）。

卫生指标确定依据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，参照《GB 2719

食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》，规定致病菌不得检出、菌落总数

≤10000CFU/mL 等。验证方法按照《GB 4789》系列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执行，致病菌采用选择性培养基培养鉴定，菌落总

数采用平板计数法检测。

（二）预期社会和经济效益

1、推动红枣产业高质量转型，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

我国红枣主产区（如山西临县、陕西榆林、新疆喀什等）

长期面临“增产不增收”“产业链短”等问题，传统红枣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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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多集中于干制、蜜饯等初级产品，附加值低且易受市场波

动影响。生产技术规程通过明确原料标准、发酵参数、成品

质量等关键要求，推动枣醋从“小作坊式粗放生产”向“工

业化标准化生产”转型。一方面，延长红枣产业链，形成“红

枣种植～精深加工～终端销售”的完整产业闭环，带动产区

加工企业、合作社规模化发展；另一方面，标准化生产提升

产品品质稳定性，助力枣醋摆脱“地域特产”局限，走向全

国乃至国际市场，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产业支撑，带动

产区农户稳定就业与增收。

2、保障食品安全，满足消费升级需求

此前，部分中小枣醋生产主体因缺乏统一标准，存在原

料筛选不严、发酵过程杂菌污染、添加剂滥用等问题，既影

响产品风味，更存在食品安全隐患。技术规程明确了原料卫

生指标（如菌落总数≤1000CFU/g）、发酵过程关键控制点（如

温度波动范围≤±1℃）及成品卫生标准（如致病菌不得检

出），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管控，从源头杜绝不安全因素。同

时，标准对感官指标、营养指标的规范，使枣醋不仅满足“安

全”底线，更贴合现代消费者对“天然、健康、风味独特”

的升级需求，助力树立枣醋产品的安全口碑，提升消费者信

任度。

3、促进农业资源高效利用，减少浪费与环境压力

红枣生产存在明显季节性，且鲜果易腐烂变质，传统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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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中因储存不当、加工能力不足导致的损耗率高达 20%-30%。

技术规程明确了不同品质红枣的加工适配性——优质红枣

用于高端枣醋生产，次优级红枣（如裂果、小果）通过标准

化工艺转化为基础款枣醋，实现“分级利用、物尽其用”。

这一模式大幅降低红枣产后损耗，减少因腐烂产生的环境污

染物，同时提升农业资源利用率，推动红枣产业从“资源依

赖型”向“高效集约型”转变。

4、传承与创新传统工艺，增强区域品牌影响力

枣醋酿造是我国北方多地的传统工艺，但长期缺乏系统

梳理与标准化规范，导致工艺传承断层、产品品质参差不齐。

技术规程在保留传统发酵精髓（如红枣特有香气的培育）的

基础上，融入现代食品工业技术（如精准温控发酵、无菌灌

装），实现“传统工艺标准化、标准化工艺品牌化”。通过统

一产品品质标准，助力产区打造“临县黄河母枣醋”“稷山

板枣醋”等区域公共品牌，提升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竞争

力；同时，标准化生产便于工艺的推广与传承，吸引年轻从

业者参与，避免传统技艺流失。

5、带动就业与技能提升，助力共同富裕

枣醋标准化生产体系的构建，将带动全产业链就业岗位

增长：上游带动红枣种植户规模化种植（需配套田间管理、

采摘等岗位），中游推动加工企业新增发酵、检测、灌装等

技术岗位（预计中型企业可新增 50-100 个就业岗位），下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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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生仓储、物流、销售等服务岗位。此外，标准实施过程中，

企业及政府部门将开展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，覆盖种植户、

一线工人及管理人员，提升从业者专业技能，使农户从“简

单种植”向“技术型从业者”转变，增强其就业竞争力与收

入稳定性，助力产区实现共同富裕。

6、增强市场竞争力，拓展国内外市场空间

当前，我国果醋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达 15%以上，但进

口果醋（如苹果醋）占据高端市场主导地位，国产枣醋因品

质不稳定难以突围。技术规程实施后，枣醋产品在总酸含量

（≥3.5g/100mL）、感官风味、食品安全等方面形成统一标准，

可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、HACCP 食品安全体系等认证，

满足国内外高端市场准入要求。一方面，在国内市场可替代

部分进口果醋，抢占高端消费市场；另一方面，凭借“红枣”

这一特色原料优势，可出口至东南亚、欧美等华人聚集区及

健康食品需求旺盛的市场，预计年出口额可增长 20%-30%，

提升国产枣醋的国际市场份额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无重大意见分歧。

七、采标情况

无。

八、实施标准的措施（包括组织宣贯、试点示范、配套

资金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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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组织宣贯

企业管理层战略培训：联合行业协会组织“标准引领产

业升级”专题培训班，邀请标准化专家、龙头企业负责人授

课，重点讲解标准实施对企业降本增效、品牌建设、市场拓

展的推动作用，推动企业管理层树立“标准即竞争力”的理

念，主动投入标准落地。

技术骨干实操培训：由科研机构（如农业院校、食品研

究所）牵头，开展“标准实操技能提升班”，针对企业酿醋

师、质检员、车间主任等核心技术人员，采用“理论讲解+

现场实操”模式，重点培训原料筛选、发酵温控、检测方法

等关键环节的操作规范，现场解决“如何控制破碎粒度”“怎

样判断发酵终点”等实操问题，确保技术骨干熟练掌握标准

要求。

基层人员普及培训：针对枣农、车间操作工等基层人员，

编制通俗易懂的《标准口袋书》《实操流程图》，采用“现场

演示+案例分析”方式开展培训，如通过对比“合格原料与

劣质原料”“规范发酵与违规发酵的成品差异”，直观传递标

准要求，提升基层人员执行能力。

2、试点示范

考虑到枣醋企业产能规模、技术水平差异较大，采用“试

点先行、典型引领”的方式，逐步推动标准全行业覆盖，降

低实施难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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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代表性强、基础较好、意愿强烈”的原则，选取

三类试点企业：一是年产能万吨以上的龙头企业，重点探索

规模化、智能化生产模式下的标准落地路径；二是年产能

1000-5000 吨的中型企业，重点解决“传统工艺与标准衔接”

的适配问题；三是具备一定基础的小作坊（如非遗技艺传承

作坊），重点探索低成本、易操作的规范化改造方案。同时

选取 2-3 个红枣种植专业村作为原料端试点，探索“标准+

合作社”的原料管控模式。

3、配套资金

“特”“优”农业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工程《红枣干红

优质生产技术示范推广》：共 19 万

山西农业大学校级科技创新项目《枣酒特征香气分子的

解析、感官表征及演变规律研究》：共 10 万

九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《枣醋生产技术规程》起草组

2025 年 11 月


